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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白的事项”相关说明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嘎玛雪艺生产基地项目的环境保护设

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设计规范的要求，编

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预

算。

1.2 施工简况

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嘎玛雪艺生产基地项目将环境保护设

施纳入录入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

程中组织实施了《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嘎玛雪艺生产基地项目的

环境影响报告表》（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2011 年 1 月）及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郫环建[2011]018号，2011 年 3月 17 日）文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0 年 1 月，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我公司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根据项目相关标

准要求，我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7 月 11 日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及现场调

查工作，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和环境管理情况，并参考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编制了《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嘎玛雪艺生产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表》。

2020 年 7 月 31 日，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本项目会议室组

织召开了《嘎玛雪艺生产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

单位（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四川九诚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特邀专家等。会议成立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嘎

玛雪艺生产基地项目环保审查、审批手续完备，环保设施及措施按环评要求建设

和落实，环保管理检查符合相关要求，所测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同意通过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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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

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

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

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项目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并制定了《四川嘎玛博秀雪艺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管理职责，将环保工作纳入公司日

常管理服务工作中，对环保设施建立了定期检查、维护制度，保证环保设施正常

运行。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不涉及

（3）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项目运行稳定后按计

划进行过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不涉及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环评要求，项目以生产车间边界为中心 50m范围内，经调查，在确定

的卫生防护距离内的环境敏感点为该企业内部职工宿舍和食堂。要求不得新建医

院、学校、居民点等环境敏感建筑。根据调查，项目周边环境未发生改变，防护

距离之内较环评阶段未新增居民住宅。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不涉及

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竣工后，对箱式焙烧炉粉尘、鏨刻粉尘、制壳工艺产生的粉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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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式焙烧炉产生的粉尘经水喷淋处理后经 1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打磨和鏨刻、

熔化炉、浇铸时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15m 排气筒排放；制壳

工艺产生的粉尘经水喷淋处置后经 1根 15m 排放。

竣工后原一台锅炉用于生产，实际建设中设一台燃气开（热）水锅炉用于生

活。

竣工后因水玻璃的辅料进行升级，改用硅溶胶，减少用量及污染。


